
1 / 2

股票代码：600549 股票简称：厦门钨业 公告编号：临-2025-100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2025 年 11 月 18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前公司董秘办公室于 2025 年 11月 7日

以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的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会议由董事长黄长庚先生主持，

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 9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

案：

一、会议在关联董事黄长庚先生、侯孝亮先生、吴高潮先生、钟可祥先生回

避表决的情况下，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向

控股子公司金龙稀土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会议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省

金龙稀土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金龙稀土”）实施股票定向发行方案（简称“本

次发行”），向其现有股东发行数量不超过 2,668.00万股的普通股股票，发行

价格按照金龙稀土 2024 年度经审计每股净资产值 1.50元/股确定，预计募集金

额不超过人民币 4,002.00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金龙稀土全体股东均按各

自的原持股比例认购本次发行股票，公司、关联方福建省冶控私募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关联方创合鑫材（厦门）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关

联方嘉泰绿能（长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金额分别为 2,609.304

万元、220.11万元、80.04万元、80.04万元。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持有金龙

稀土的股份数将增加，但持股比例保持不变，仍是金龙稀土的控股股东。本次交

易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整体利益，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该议案已通过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表决结果：3票同

意，0票反对，0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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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议案已通过审计委员会会议审议，审计委员会会议表决结果：3票同意，

0票反对，0票弃权。

保荐机构已出具对本议案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详见公告：临-2025-101《关于向控股子公司金龙稀土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

二、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下属公

司厦钨氢能投资建设年产 5,000吨氢能材料及 7,000吨功能材料项目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下属公司厦门厦钨氢能科技有限公司投资 23,688万元（其中固定

资产投资 20,011 万元）建设年产 5,000吨氢能材料及 7,000 吨功能材料项目。

本项目预计于 2028年 1月投产（具体建设周期以实际建设情况为准）。本项目

有利于公司提升在高端功能材料领域的竞争力，同时推动氢能业务产业化，符合

公司未来整体战略发展方向。

三、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控股子

公司厦钨新能设立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年产 50,000 吨高性能电池材料项目的议

案》。会议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全资子公

司厦门沧海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以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名称为准），

并由新设公司投资 152,500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137,525 万元）建设年产

50,000吨高性能电池材料项目。新设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60,000万元。本项目预

计于 2029年底完成项目建设（具体建设周期以实际建设情况为准）。本项目有

利于完善公司在高性能电池材料领域的战略布局，增强公司在电池材料行业的综

合竞争力与市场影响力，符合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向。

以上第二、三项议案涉及的投资建设项目系按照现行情况进行测算，未来行

业政策、市场环境、技术进步等因素可能发生较大变化或不达预期，同时在项目

建设过程中也可能存在不可控事项，以上不确定因素将直接影响项目的建设进度、

投资回报和公司的预期收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 11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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